
云南省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

（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

计量监督抽查工作指引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计量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所列民生领域在用强检计量器具（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计量监督抽查事项的实地检查。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使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等检查对象。

本工作实地检查的行政监管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应组织相关依法设置或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参与现场检查并提供技术支持。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检查痕迹。
一、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计量法违法行为处罚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2020年第42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加强涉粮企业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市监函〔2021〕230号）。

二、抽查内容

重点检查企业是否配备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器具，是否采购经过型式批准或具有样机试验合格证书，以及具有产品合格印（证）标志的计量器具；是否建立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管理使用明细台账和规章制度；检查在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是否申请周期检定，且是否委托有授权的技术机构检定，在用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是否按规定进行管理；检查其检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存在使用未经检定合格、超过检定有效期或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的情况，是否存在以校准代替强制检定的情况；检查是否存在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等计量违法行为。
三、检查方法
（一）抽取检查对象。按照当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定的抽查比例，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作为检查对象。
（二）现场检查。检查组对照上述检查内容，对被抽取的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逐项实施现场检查，详实填写《云南省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表》（附件3）,与被检查单位双方在检查情况表上签字确认（被检查单位加盖“印章”）。具体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和其他相关计量器具目录详见《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附件1）、《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常见非强检计量器具目录》（附件2）。

（三）统计检查情况。填写《云南省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统计表》（附件4），并形成书面检查报告。

四、检查结论
（一）“未发现问题”。通过对此次抽查所匹配的抽查事项的检查，未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可认定为“未发现问题”。

（二）“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1.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际不存在该市场主体，并由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产权所有人、物管公司、相关部门等予以证明的；

2.通过实地核查、第三方证明或邮寄等方式，能确认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实际不存在的；

3.经向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无人签收的。
（三）“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1.拒绝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入被检查场所的；

2.拒绝向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材料的；

3.采取暴力或其他阻扰、妨碍检查工作的行为，致使检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四）“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未发现市场主体从事本次抽查匹配的检查事项，并经市场主体书面承诺的，可认定为“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五）“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但问题较为轻微，可通过提醒、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市场主体整改，且在限期内整改完成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六）“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且违法情节较为严重或严重，不能通过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企业限期改正或市场主体无法按规定期限改正，需进一步调查处理或进一步限期改正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需立案调查的，应移交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五、结果公开及有关要求

抽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应及时通过将检查结果录入“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公示、发布抽查通报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并就检查发现的问题移交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移交时应提供详细的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处理建议等。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检查组。
监督检查过程，检查组及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擅自向被检查对象和无关人员泄露与监督检查有关的信息，确保检查结果的公正、公平。
附件：1.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

器具目录

2.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常见非强检计量器具目录

3.云南省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表

4.云南省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统计表

附件 1
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一级

序号
	二级 序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监管方式
	强检方式
	强检范围及说明

	2
	(2)
	非自动衡器
	非自动衡器

（常见台秤、度盘秤、电子台秤、电子秤、电子计价秤、电子地上衡、电子汽车衡）
	型式批准强制检定
	周期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

粮食的称重

	3
	(3)
	自动衡器
	动态汽车衡
（车辆总重计量 ）
	型式批准强制检定
	周期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

粮食的称重

	4
	(4)
	轨道衡
	轨道衡
	型式批准强制检定
	周期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

粮食的称重

	6
	(8)
	称重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
	型式批准
	__
	__

	7
	(9)
	称重显示器
	称重显示器
	型式批准
	__
	__

	16
	(21)
	压力仪表
	指示类压力表、显示类压力表
	型式批准强制检定
	周期检定
	用于安全防护:1.电站锅炉主气包和给水压力的测量;2.固定式空压机风仓及总管压力的测量;3.发电机、气轮机油压及机车压力的测量;4.带报警装置压力的测量;5.密封增压容器压力的测量;6.有害、有毒、腐蚀性严重介质压力的测量。

	29
	(39)
	水分测定仪
	烘干法水分测定仪
	型式批准强制检定
	周期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 水分的测量

	
	(40)
	
	电容法和电阻法、
谷物水分测定仪
	型式批准强制检定
	周期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谷物水分的测量

	31
	(43)
	谷物容重器
	谷物容重器
	强制检定
	周期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 谷物收购时定等定价每升重量的测量

	/
	
	
	
	
	
	


	附件2

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常见非强检计量器具目录

	序号
	器具名称
	检定规程/规范
	检定/校准周期

	1
	游标卡尺
	JJG 30《通用卡尺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2
	激光测距仪
	JJG 966《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3
	钢卷尺
	JJG 4《钢卷尺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4
	谷物选筛
	JJF1175《试验筛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5
	容积箱
	JJF（桂）58-2018《容量筒校准规范》/JJF1307-2011《试模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6
	温度计
	JJG 130《工作用玻璃液体温度计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JJF( 滇 ）03《数字温度计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7
	电热干燥箱
	JJF 1101《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参数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8
	恒温水浴锅
	JJF 1030《恒温槽技术性能测试规范》
JJF1101《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参数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9
	压力蒸汽灭菌器
	JJF(滇）09《热力灭菌设备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10
	电热恒温培养箱
	JJF 1101《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参数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11
	箱式电阻炉
	JJF 1376《箱式电阻炉校准规范》
	校准建议周期为一年

	12
	砝码
	JJG 99《砝码》
	检定周期为一年

	13
	电子天平
	JJG 1036《电子天平》
	检定周期为一年

	14
	常用玻璃量器
	JJG 196《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15
	移液器
	JJG 646《移液器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16
	酸度计
	JJG 119《实验室pH（酸度）计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17
	紫外可见分光度计
	JJG 178《紫外、可见、近红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18
	自动电位滴定仪
	JJG 814《自动电位滴定仪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19
	阿贝折射仪
	JJG 625《阿贝折射仪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20
	非色散原子荧光光度计
	JJG 939《原子荧光光度计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21
	气相色谱仪
	JJG 700《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22
	液相色谱仪
	JJG 705《液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2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JJG 694《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24
	原子荧光光度计
	JJG 939《原子荧光光度计检定规程》
	检定周期为一年


附件3
云南省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在用计量器具检查记录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检查地址
	州/市          县/区        乡镇/街道          路      号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时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及电话
	

	检

查

记

录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合格/不合格）

	
	是否配备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器具
	
	

	
	是否对在用强检计量器具的管理使用建立明细台账和规章制度
	
	

	
	计量器具是否经过型式批准或具有样机试验合格证书，以及产品合格印（证）标志
	
	

	
	是否存在以校准代替强制检定的情况
	
	

	
	是否存在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等计量违法行为
	
	

	
	向社会做出公开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情况
	

	
	受理、处理消费者计量投诉和举报情况
	

	检
查

记

录
	在用计量器具检查登记

	
	类别
	器具名称
	数量

(台/件）
	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台/件）
	未按期检定/检定不合格(台/件）
	存在作弊嫌疑(台/件）
	检定机构是否经计量授权且授权区域和能力覆盖本项目

	
	强检计量器具
	电子计价器
	
	
	
	
	 

	
	
	电子汽车衡
	
	
	
	
	

	
	
	水分测定仪
	
	
	
	
	

	
	
	其他
	
	
	
	
	

	
	非强检计量器具
	温度计
	
	
	
	
	

	
	
	谷物选筛
	
	
	
	
	

	
	
	电子天平
	
	
	
	
	

	
	
	电热干燥箱
	
	
	
	
	

	
	
	恒温水浴锅
	
	
	
	
	

	
	
	其他
	
	
	
	
	

	企业存在

主要问题
	

	检查

结论
	(未发现问题         

(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不配合检查情况严重            

(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其他：

	检查组成员

签字
	组  长
	

	
	组  员
	

	被检查

企业

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现场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云南省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企业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统计表

	检 查

地 区

（州/市）
	检查

企业（家）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使用台账和规章制度（家）
	强检计量器具
	非强检器具
	发现计量作弊行为（起）
	备  注

	
	
	
	经法定/授权机构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台/件）
	无产品合格印（证）标志/未按期检定/检定不合格/未经法定或授权机构检定(台/件）
	改装作弊功能

(台/件）
	按规定定期检定/校准

(台/件）
	未定期检定/校准(台/件）
	
	

	
	
	
	
	
	
	
	
	
	

	
	
	
	
	
	
	
	
	
	

	
	
	
	
	
	
	
	
	
	

	
	
	
	
	
	
	
	
	
	

	总 计
	
	
	
	
	
	
	
	
	




